
- 1 - 
 

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兰州新区城

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统一交易协

议》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2019 年 8 号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 2018 年第 6 号）及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

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

5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现将公司与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新区城投）签署统一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信息予以披露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公司与新区城投签署了《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协议），

交易框架总额为 2,980 万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此协议内容为公司与新区城投2019年 1月 1日起至2021年

12 月 31 日止的保险业务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关联关系说明 

新区城投是公司发起人、主要股东，持有公司 5%股份，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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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以股权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信息 

1.法人名称：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2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.经营范围：土地储备、整理、开发利用；征地拆迁；生态

及工程建设；项目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城市基础设施

建设与维护；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。 

4.注册资本：壹佰壹拾贰亿壹仟捌佰陆拾万元整 

5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0100571608685R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交易种类及范围 

1．协议项下约定的关联交易种类及范围：财产保险业务。 

2．如上述关联交易种类或范围发生变化，双方可签署补充

协议进行修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本合同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

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总量及金额 

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新区城投与

公司的保险业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,980 万元人民币。 

预计金额仅为合理预估总额度，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。 

在实际执行中，如果关联交易超过预计总金额，公司应对超

出部分金额事项重新履行公司相关审议程序。 

（三）定价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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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执行定价公允原则，定价按以下原则确定： 

1.国家、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或批准的价格。  

2.行业指导价或自律价规定的合理价格。 

3.若无国家、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，也无行业指导

价或自律价，则结合具体业务情况和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。 

双方可在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基础上，就具体事宜另行签署

合同加以约定。各项交易的具体结算方式、付款时间等依双方另

行签署合同的约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协议履行期限 

协议已经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，且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署并

加盖公司盖章。协议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总和 

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，公司与新区城投已发生的关联交易

累计金额为 6.95 万元人民币。 

五、交易目的 

本关联交易满足了新区城投及其关联方对风险保障的需求，

也为公司持续稳健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持。 

六、交易内部审批流程 

（一）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 

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9

年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审议<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统一交易协议>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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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董事会审定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（临时会议）审议通过了《审

议<兰州新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统一交易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该议案履行了重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，议案由全体 11 名非

关联董事表决通过。 

七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

本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，属于公司正常业

务范围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。 

八、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中有 3 名独立董事，3名独立董事都出具

了《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书面意见。 

九、主要股东的书面声明 

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，新区城投出具了《关于不存在不当利

益输送的书面声明》，明确表示，新区城投与公司基于《兰州新

区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统

一交易协议》所发生的财产保险业务关联交易符合诚信、公允原

则，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况。 

十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

无。 


